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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债转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概况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做好“三去一降一补”工

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晨鸣集

团”）负债结构，增强资本实力，聚焦主业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与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投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山东省分行”）签署了《市场化债转股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各方本着自愿、平等和诚信的原则，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债转股业务。 

公司与建信投资、建行山东省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一）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07 月 26 日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楼 16 层 1601-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谷裕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00,000.00 万元 

股权结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用

于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成立日期：1986 年 05 月 20 日 

营业场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168 号 



 

 

负责人：杨军 

经营范围：金融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相关业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与建信投资、建行山东省分行签署了《市场化债转股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作规模 

建行山东省分行、建信投资拟以股权、债权等多种产品方式向晨鸣集团及/或其关联方

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的资金，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等有息负债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负债，以

改善晨鸣集团的资产负债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发展，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水平。 

2、合作方案 

（1）协助晨鸣集团设立基金或债转股投资计划，基金或投资计划主要投资于晨鸣集团

及/或其下属关联企业。 

（2）协助晨鸣集团发行永续债、可转换债、提供并购资金等。 

3、权利和义务 

（1）晨鸣集团：积极配合建行山东省分行、建信投资进行投资决策所需开展的各项尽

职调查与评估工作；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告知建行山东省分行、建信投资；进一步完善其

治理结构，在实施约定的合作方案时落实建行山东省分行、建信投资提名董事、监事的权利；

保证其自身以及下属子公司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符合法律法规，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环境

违规问题。 

（2）建信投资：积极落实本协议项下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方案，并在资金使用成本方面

给予优惠；积极支持晨鸣集团去杠杆、进行产品升级，支持晨鸣集团消化历史包袱、聚焦主

业、剥离副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积极落实本协议项下的合作，协同建设银行境内

外分行和子公司提供传统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以及新型金融服务。 

（3）建行山东省分行：积极落实合作方案，并在资金使用成本方面给予优惠；积极落

实本协议项下的合作，协同建设银行境内外分行和子公司提供传统商业银行金融服务以及新

型金融服务。 

4、其他约定 

（1）本协议项下的投资事宜发生后，在不违反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建行山东

省分行、建信投资在此后与晨鸣集团合作的各项金融业务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合作权。 

（2）本框架协议为各方拟开展合作的意向性文件。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合作事项（如需）



 

 

需经各方内部审批完毕并经其股东、监管机构和有权的政府部门审批完成后实施。 

5、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

效，本协议有效期两年。 

四、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争取债转股的机遇。本协议的签署充分体现了建信投资及

建行山东省分行对公司未来的良好发展前景以及对公司浆纸一体化布局的高度认可，有利于

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水平，助力公司

高质量发展。本次战略合作事项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对于在合作框架协议之下开展的具体业务，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按决策权限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市场化债转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